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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陕西省文物保护工程资质

管理制度》的通知

陕文物发〔2020〕151 号

各设区市文物局、杨凌示范区文物局、韩城市文物局，局直属各

单位，各文物保护工程资质单位：

根据国务院“放、管、服”改革的总体要求，结合近年来文

物保护理念的创新，并适应我省文物保护工作新形势，为进一步

规范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管理，保证文物保护工程质量，根据文化

部《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》和国家文物局《文物保护工程勘察

设计资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和《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

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我局制定了《陕西省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管

理制度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如有意见、建议请

及时反馈我局。该制度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陕西省文物局

2020 年 12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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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管理制度

一、立项审批

第一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立项由国家文

物局审批，实行项目计划书年度审核制度，各市级文物行政部门

（设区市，以下同）应于每年 6 月 10 日前对辖区内拟申报项目

计划书进行审核，初审合格后报省文物局,省文物局审核同意后

报国家文物局审批。

第二条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立项由省文物局审

批，实行随报随审制度。

第三条 市、县（区）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一般文物点文物保

护工程立项由市级文物行政部门审批。

第四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

护工程立项自批复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。逾期未完成方案编制

的，应按程序重新申报立项。

第五条 文物保护工程项目计划书（含立项报告）格式内容

按照《国家文物局〈关于进一步优化文物保护项目审批的通知〉

（文物保发〔2016〕25 号）》和《陕西省文物局〈关于实行省

级文物保护项目立项审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〉（陕文物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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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4〕153 号）》执行。其中，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工程立项报

告应附日常巡查和保养维护记录。

二、方案审批

第六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工

程方案由省文物局审批。

第七条 市、县（区）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一般文物点文物保

护工程方案由市级文物行政部门审批。

第八条 国家文物局年度文物保护项目计划批复中明确方案

核准机关为国家文物局的，由国家文物局审批。

第九条 确因自然灾害等突发原因，导致文物保护单位出现

险情的，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应尽快组织编制抢险工程方案按

程序报批。确因情况紧急需要即刻实施的，可边实施抢险工程，

边报审技术方案。

第十条 不申请国家或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文物保护工

程，可直接编制工程技术方案并按程序报批。

第十一条 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技术方案报

批两次未通过审核的，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应重新组织编制方

案，另行报批。

第十二条 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技术方案经

批复后，若需修改完善并核准的，应按批复文件要求履行核准程

序。



陕西省文物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陕西省文物局发布

- 4 -

第十三条 各市级文物行政部门核准的方案，应及时向省文

物局备案。备案材料包括市级文物行政部门核准文件、工程技术

方案（备案稿）。

第十四条 文物保护工程技术方案自批准（核准）之日起 2

年内未开工实施的或进展缓慢的，须终止实施。若确需实施的，

另行编制方案，重新报批。

三、施工监管

第十五条 省文物局负责文物保护工程监管工作，市级文物

行政部门负责具体的文物保护工程项目质量监督管理。

第十六条 文物保护工程中标施工单位资质等级必须与文物

保护单位的保护级别相一致。

第十七条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具备相应从业范围的文物

保护工程责任工程师资格。

第十八条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单位应在文物保护工程开工后

20 个工作日内，将中标通知书、合同、项目负责人信息、开工

报告经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报送省文物局备案。

第十九条 省文物局将对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工程项

目进行巡查和不定期抽查。市、县（区）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

根据工程进度及时进行工程质量检查，检查情况将作为工程验收

的依据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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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文物保护工程完工后，管理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

及时提出验收申请，若需整改的应在验收后三个月内整改完毕。

四、项目管理

第二十一条 各市级文物行政部门要对辖区内已纳入年度项

目计划或批复立项的文物保护工程及时建立台账管理，明确责任

单位和责任人。

第二十二条 各市级文物行政部门每半年应将辖区内省级以

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工程进展情况报省文物局备查，报告情况

将作为工程验收的依据之一。

第二十三条 对批复立项后未及时编制工程技术方案或方案

批复后未及时组织实施的，省文物局将取消批准文件，项目撤销。

第二十四条 因未及时编制、审批工程技术方案或未及时组

织实施造成文物安全事故的，省文物局将按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

追究责任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制度由省文物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